
 

 

石狮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狮市监处罚〔2025〕3017号 

当事人：  石狮市江氏快餐厅                                            

主体资格证照名称：  营业执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2350581MA33394T9G                                  

住所（住址）：   福建省锦尚镇锦顺路139号一楼大厅107

—1                                      法定代表人

（负责人、经营者）：   江华水                                      

2025年11月28日，本局执法人员根据整治农村假冒伪劣

食品问题安排，依法对位于福建省泉州市石狮市锦尚镇锦顺

路139号一楼大厅107-1的石狮市江氏快餐厅开展检查，现场

检查发现当事人店内直接接触入口食品工作的餐饮服务从

业人员未按规定佩戴口罩，当事人的上述行为涉嫌违反《福

建省餐饮服务从业人员佩戴口罩的规定》第一条第一款的规

定，本局即日予以立案调查。执法人员对当事人进行询问调

查，当事人向本局提交相关证明材料，执法人员围绕当事人

店内从业人员工作时未佩戴口罩的违法行为收集相关证据

材料，确定其违法事实。2025年12月1日案件调查终结。 

经查，2025年11月28日，本局执法人员根据整治农村假

冒伪劣食品问题安排，依法对当事人的经营场所进行检查时

，发现当事人店内从业人员未按规定佩戴口罩直接接触入口

食品工作。 



 

 

另查，当事人店内因直接接触入口食品工作的餐饮服务

从业人员未按规定佩戴口罩于2024年7月4日被本局行政处

罚（见狮市监处罚〔2024〕3008号）。 

以上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1.本局执法人员制作的现场检查笔录1份、现场检查及

拍摄的检查照片2张，证明当事人店内直接接触入口食品工

作的餐饮服务从业人员未按规定佩戴口罩及执法人员现场

检查的情况； 

2.当事人营业执照复印件、食品经营许可证复印件、经

营者的身份证复印件各1份，证明当事人的基本情况； 

3.对当事人的询问笔录1份，证明当事人店内直接接触

入口食品工作的餐饮服务从业人员未按规定佩戴口罩的具

体情况; 

4．执法人员提取的《行政处罚决定书》（狮市监处罚

〔2024〕3008号），证明当事人因店内直接接触入口食品工

作的餐饮服务从业人员未按规定佩戴口罩于2024年7月4日

被本局行政处罚的事实。 

2025年12月1日，本局向当事人直接送达《行政处罚告

知书》（狮市监罚告〔2025〕3017号），告知当事人拟作出

的行政处罚内容以及事实、理由、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

享有陈述、申辩的权利。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未提出陈述和

申辩意见。 

本局认为，当事人店内接触直接入口食品工作的餐饮服

务从业人员未按规定佩戴口罩的行为，违反了《福建省餐饮

服务从业人员佩戴口罩的规定》第一条第一款“从事加工制

作、传菜等接触直接入口食品工作的餐饮服务从业人员（以



 

 

下简称从业人员），在工作时应当规范佩戴清洁的口罩。”

的规定，根据《福建省餐饮服务从业人员佩戴口罩的规定》

第三条“从业人员未按规定佩戴口罩的，县级人民政府市场

监督管理部门应当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可以当场作出处

罚决定，对个体工商户处以五十元罚款，对其他餐饮经营主

体处以二百元以上一千元以下罚款。”之规定，应对当事人

处以五十元罚款。 

当事人店内接触直接入口食品工作的餐饮服务从业人

员工作时未按规定佩戴口罩的违法行为，在被本局行政处罚

后，仍有发生的情形，属于拒不改正。 

综上，当事人上述行为违反了《福建省餐饮服务从业人

员佩戴口罩的规定》第一条第一款的规定，依据《福建省餐

饮服务从业人员佩戴口罩的规定》第三条之规定，本局决定

责令当事人改正上述违法行为，并处以五十元罚款。 

以上款项合计人民币伍拾元（人民币50元），当事人应

当在接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根据非税收入

缴款通知书上的缴款渠道（代收银行网点、手机银行、网上

银行、支付宝、微信等）缴交罚没款，到期不缴纳罚款的，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七十二条的规定，本

局将每日按罚款数额的百分之三加处罚款，并依法申请人民

法院强制执行。 

如你单位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以在收到本行政处罚

决定之日起六十日内向石狮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

以在六个月内依法向泉州市洛江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 

 

石狮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5年12月10日 

 

 
 

 

 

 

  

石狮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sealdwy）  

2025年12月10日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依法向社会公开行政处罚决定信息） 

 

 
 

本文书一式二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